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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化学物环境管理立法体系有待完善 
 

 常纪文  
 

  一、欧盟层次的化学物环境管理立法体系  
  欧盟的化学物立法体系分为新物质和现有物质的立法两类，主要包括 67/548/EEC、
76/769/EEC等从 1967年到 2006年实施的 40余部条例、指令和决定，内容涉及:危险物质和危险
配制品分类、包装和标记；特定化学物和配制品上市和使用的限制；危险配制品特殊信息系统的

建设；评估和控制现有化学物质风险；杀生产品；阻燃剂；清洁剂；危险化学物的进出口；对特

定优先物质的进口者或制造者强加测试和信息的义务等方面。  
  2006年 12月 8日，欧盟通过了将于 2007年 6月 1日生效的《化学物注册、评估、授权和限
制条例》(以下简称 REACH)。REACH对现有的立法体系进行了调整，如规定自本条例生效之日
起废除 1991/155/EEC 指令；从 2008年 6 月 1 日起，废除 1993/105/EC 指令、2000/2/EC/指令、
1993/793/EEC条例和 1994/1484/EC条例；从 2008年 8月 1日起，废除 1993/67/EEC指令；从 2009
年 6月 1日，废除 1976/769/EEC指令。REACH被广泛认为是欧盟 20年的立法中最重要的立法，
并将影响全球的工业。  
  和现有欧盟化学物立法相比，REACH的主要特色表现在:一是它是化学物登记、评估、授权
和限制的综合性法律；二是规定登记的行为仅由生产、加工和进口引发；三是强调业界对化学物

风险评价的责任。  
  REACH 是欧盟各国广泛协商后的妥协产物，因此并不能排除各国采取比 REACH 规定更加
严格的或者特殊的措施规定。为此，REACH第 128条规定:“在本条例与国内有关化学物质的生
产、入市或者使用立法不协调的情况下，不得援用本条例的任何条款来阻止成员国维持或者规定

保护劳工、人体健康和环境的立法。”  
  二、欧盟化学物环境管理立法体系的特色  
  一是体系齐全，基本上涵盖了化学物环境管理的各领域。虽然在欧盟层次缺乏一部真正意义

上的化学物环境管理基本法，但是欧盟的大多数成员国基本上都制定了集安全管理和环境管理于

一体的综合性化学物基本法或者条例。如德国的《化学物质与化学品法》、瑞典的《化学品法令(处
置、进出口禁止)》、丹麦的《化学物质与化学品法》等。  
  二是区域立法和各成员国的立法相互衔接，如欧盟 1998 年制定了《关于市场中杀生产品未
经许可出售的欧洲议会和理事会指令》，德国在法律的层次上于 2002 年 6 月 28 日实施了《杀虫
剂法》，并对德国《化学物质和化学品法》第Ⅱ(a)部分进行了修订。  
  三是各化学物指令和条例相互引用。如 REACH 第 31(3)条规定:“如果配制品不符合
1999/45/EC指令第 5、6、7条规定的危险物质分类标准，且具有以下情况，供应者应当在被要求
时，为接受人提供符合附件 2要求的安全数据册⋯⋯”  
  四是各立法避免重复规定。如 REACH的导言规定:“由于已经有了特殊的立法，故本条例不
适用于通过铁路、公路、内陆水路、海路或者航空方式运输危险物质或者危险配制品的行为。”  
  五是各立法明确规定不与其他立法相抵触。如 REACH规定:“本条例在自己的适用范围内，
其适用应当不违背 1976 年 7 月 27 日《关于协调成员国有关化妆品立法的理事会指令》
(1976/768/EEC)规定的有关化妆品成分使用和上市禁止和限制性要求。为保护人体健康依据
1976/768/EEC使用脊椎动物测试化妆品成分的方法应当逐步被淘汰。”  
  六是现有的立法体现了环境风险的预防原则和化学品的风险管理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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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我国化学物环境管理立法体系存在的问题  
  一是缺少一部综合性的化学物污染防治法律或者行政法规。我国现行的《安全生产法》、《危

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废弃危险化学品污染环境防治办法》虽然具有一定的综合性，但前两

部立法偏重于安全管理，没有充分考虑化学物的生态毒理学特征以及可能造成的环境损害；《废

弃危险化学品污染环境防治办法》偏重于废弃的危险化学物污染防治，难以担当综合性地预防和

治理环境问题的责任。  
  二是在杀生产品方面，在化学物的安全评价方面和化学物的环境影响后评价方面，缺乏专门

的立法。  
  三是现行的污染控制法缺乏化学物的污染预防性的规定。虽然《清洁生产法》注重污染的全

过程控制，但是，对于化学物的登记、安全评价等内容，此法还是难以进行周全规定的。而在这

方面，欧盟的立法，特别是 REACH充分体现了环境风险的预防原则。  
  四是现行的危险化学物安全管理行政法规和相关规章，着重于危险化学物的安全管理，对有

毒化学物的环境影响关注不够。特殊化学物的专项管理规定或者技术规范，包括农药、药品、食

品和化妆品等，侧重于对人体健康的危害控制，对生态环境影响关注很少。  
  五是《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办法》虽然立法理念和国际接轨，提出了新化学物质的生产前和

进口前的申报登记制度，注重于对新化学物质的毒理学和生态毒理学数据的评估，融入了对新化

学物质的暴露评价、环境污染防治措施和安全防护措施的要求，贯彻了预防为主、源头控制的原

则，但是它的法律位阶低，仅限于新化学物质的管理，因此难以有大的作为。  
  总之，在我国，由于缺乏一部化学物环境管理的基本法，加上部门立法现象严重，现有立法

的目的和调整领域难以得到有效的协调，不可避免地出现体系凌乱、规定缺乏、规定不衔接及缺

乏可操作性等问题。  
  四、完善我国化学物环境管理立法体系  
  首先应当按照我国的立法传统，制定化学物环境管理的基本法，如果目前条件不具备，可以

先制定化学物环境管理的基本条例。基本法或者条例应当符合以下基本要求:一是起统帅目前化学
物环境管理条例、规章和技术规范、标准的作用。二是和《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海洋环境保护法》等法律衔接。三是既确定化学物环境管理的基

本规定，又留有与《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海洋环境保护法》、《安全生产法》、《农药法》等法律及《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废

弃危险化学品污染环境防治办法》等条例、规章、规范性文件和环境标准、安全标准衔接的接口，

这样就可以避免规定重复。四是统一化学物环境管理的调整范围、管理体制，统一规定国家的基

本方针和环境管理的原则，统一化学物环境管理的法律责任。  
  在此基础上，还应进行以下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制定以下几个方面的专门立法，杀生产品的
环境管理条例或者规章；化学物的环境安全评价条例；综合性的化学物登记条例；化学物销售条

例；中间体与单体环境管理条例；综合性的化学物分类、包装和标签条例等。二是对《水污染防

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海洋环境保护法》、《安全生产法》和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废弃危险化学品污染环境防治办法》、《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办法》

等条例、规章的化学物环境管理内容进行立、改、废，使它们之间相互协调。这项工作由于涉及

部门立法的协调和部门职权的重新分配和整合，因此有一定的难度。协调后的法律应该做到，在

规定交叉的时候要相互引用，并采取不与其他立法相抵触的措施。 


